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聯交所聯交所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KML Technology Group Limited 

高萌科技集團有限公司高萌科技集團有限公司高萌科技集團有限公司高萌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8065806580658065））））  
 

截至二零一九截至二零一九截至二零一九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補充公告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補充公告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補充公告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補充公告及及及及 

  更改所得款項用途更改所得款項用途更改所得款項用途更改所得款項用途 
 

 茲提述高萌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日期 為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的招股章程 （「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及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九日的年報（「年年年年報報報報」）。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招股章程及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茲提述年報「上市所得款項用途」一段。董事會謹此澄清報告部分內容及提供補充資料：  由上市日期起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按照招股章程所述的所得款項淨額的計劃用途與所得款項淨額的實際用途、修訂所得款項淨額及利用餘下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預計時間表分析如下： 



 

 

 

招股章程所載招股章程所載招股章程所載招股章程所載所得款項淨額所得款項淨額所得款項淨額所得款項淨額的的的的計劃用計劃用計劃用計劃用途途途途 

直至二零一九年直至二零一九年直至二零一九年直至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招股三月三十一日招股三月三十一日招股三月三十一日招股章程所載章程所載章程所載章程所載所得款項所得款項所得款項所得款項淨額的計劃用淨額的計劃用淨額的計劃用淨額的計劃用途途途途 直至二零一九年直至二零一九年直至二零一九年直至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所三月三十一日所三月三十一日所三月三十一日所得款項淨額的得款項淨額的得款項淨額的得款項淨額的 實際用實際用實際用實際用途途途途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九九九九年年年年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的未動用所得的未動用所得的未動用所得的未動用所得款項淨款項淨款項淨款項淨額額額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擴大及提高我們的機電工程技術能力 
           17,952                 16,054                  5,673  

                  

12,279 (附註 1) 通過增強我們的研發能力及 透過營銷手段提高我們的品牌認知度加深對香港機電工程行業 （特別專注於交通關鍵系統解決方案 市場）的滲透率 
 

            9,252                      7,564  790  

      

 8,462 (附註 2 ) 增強本集團日後承接較大型機電工程項目的財政實力 
               6,000                     6,000  

                   

5,000 (附註 3 )                              

1,000 

 

 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公司用途撥資 

2,796 --- --- 2,796 合共              36,000                   29,618  

 

     11,463 (附註 4 )          24,537 

 附註﹕ 
1. 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主要由於﹕(i) 無即時需要按計劃購置井若干新機器及設備；及(ii) 已採用替代資訊科技解決方案提高我們的營運效率，取代建立雲端計算環境。 

2. 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主要由於﹕(i) 本集團仍在篩選合適之 (a) 營銷；及 (b) 研發人員；及(ii) 擴大辦公室及工作空間以及投資於相關軟件及技術解決方案的工作尚未開展。 

3. 謹此澄清，年報第十二頁內所披露的有關數字為5,000,000港元，而非10,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應用10,000,000港元以增強本集團日後承接較大型機電工程項目的財政實力，其中之5,000,000港元是來自本公司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而另外之5,000,000港元則是來自內部資金。 



 

 

 

4. 謹此澄清，年報第十二頁內所披露的有關數字為11,463,000港元，而非16,463,000港元。 另請參閱附註3如上。 

 本公告所提供的補充資料並不影響年報所載的其他資料，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年報的內容維持不變。 
 更改所得款項用途更改所得款項用途更改所得款項用途更改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已考慮到業務環境變化，並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十日議決重新分配餘下所得款項淨額的使用部分，以更有效地利用餘下所得款項淨額餘額及促進本公司財政資源有效分配，如下所示： 

 

 

 

 

 所得款項所得款項所得款項所得款項擬定擬定擬定擬定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原定原定原定原定所得所得所得所得款項的款項的款項的款項的 分配分配分配分配 

經修訂經修訂經修訂經修訂所得所得所得所得款項款項款項款項的分配的分配的分配的分配 直至二零一九年直至二零一九年直至二零一九年直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 所得款項淨額的所得款項淨額的所得款項淨額的所得款項淨額的實際用實際用實際用實際用途途途途 經修訂後經修訂後經修訂後經修訂後所得款項所得款項所得款項所得款項餘餘餘餘額額額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擴大及提高我們的機電工程技術能力 
                    

17,952  

                   

9,601 

                     

5,673  

                  

3,928 

 

 通過增強我們的研發能力及 透過營銷手段提高我們的品牌 認知度加深對香港機電工程行業 （特別專注於交通關鍵系統解決方案 市場）的滲透率 
 

                      

9,252  

                    

8,603 

 

790  

      

  

7,813 

 增強本集團日後承接較大型機電 工程項目的財政實力 
        6,000          15,000                    5,000 

              
10,000 

 

 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公司用途撥資 

 

2,796 2,796 --- 2,796 

 合共 
 

 

36,000 

    

 36,000  

 

    11,463 

    

   24,537 

 



 

 

 

 利利利利用用用用餘餘餘餘下下下下未未未未動動動動用用用用所所所所得得得得款款款款項項項項淨淨淨淨額額額額的的的的 預預預預計計計計時時時時間間間間表表表表（ 附註） 

 

  擴大及提高我們的機電工程技術能力 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至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通過增強我們的研發能力及透過營銷手段提高我們的品牌認知度加深對香港機電工程行業 （特別專注於交通關鍵系統解決方案 市場）的滲透率 

 

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至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增強本集團日後承接較大型機電工程項目的財政實力 

 

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至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動用餘下所得款項的預期時間表以本集團對日後市況的最佳估算作依據，並會因應現時及將來市況發展有所調整。 

 更改所得款項用途更改所得款項用途更改所得款項用途更改所得款項用途之理由之理由之理由之理由 
 本調整（「調整調整調整調整」）主要涉及重新分配原定所得款項淨額，分別從(i) 擴大及提高我們的機電工程技術能力; 及 (ii) 加深對香港機電工程行業的滲透率重新分配約 8.4 百萬港元及約 0.6 百萬港元以增強本集團日後承接較大型機電工程項目的財政實力。 

 根據原本所得款項的擬定用途，約 18.0 百萬港元將用於擴大及提高我們的機電工程技術能力，包括購置新機器及設備以增加我們的生產力。然而，在營運過程中及隨著最新的市場發展和技術的變化，一些機器及設備可以以較低的成本購買，而其中一些機器及設備則在短期內不再需要購置。因此，約 8.4 百萬港元將重新分配以進一步加強本集團的財政實力。 

 此外，董事會預料有機會承接大型翻新和更換機電、通訊及自動收費資產的工程，而這些工程要求本集團提供相對大額的履約保證。本集團將需要進一步加強我們的財政實力，以增加本集團可用的銀行融資，尤其是可發行的履約保證金額。董事會認為，調整將有助本集團繼續自然地擴展其現有業務，並能夠承擔合約金額較大的工程，從而捕捉香港交通關鍵系統解決方案 市場規模的增長。 



 

 

 董事會認為，調整將更有效地滿足本集團的財務需求，並認為重新分配符合本集團的業務策略，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 

 

 

  承董事會命 高萌科技高萌科技高萌科技高萌科技集團有限公司集團有限公司集團有限公司集團有限公司    陸鑑明陸鑑明陸鑑明陸鑑明    主席兼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一九年七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陸鑑明先生、陳澤麟先生、陸季農先生及陸彥彰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安國先生、羅永志先生及謝智剛博士。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 GEM 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自其刊發日期起計最少一連七日登載於 GEM 網站 www.hkgem.com 內「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及本公司之網站 www.kml.com.hk。 


